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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宿 迁 市 委 宣 传 部

关于开展 2024 年全市新闻专业人员中级专业
技术资格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委宣传部，宿迁日报社、市广电总台：

为做好 2024 年全市新闻专业人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工作，

现将网上申报和材料报送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方式和时间

1. 网上申报：申报人员登录“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”

（https://rs.jshrss.jiangsu.gov.cn/web/login）“个人办事—人才人

事—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—职称评审申报”，在线如实填报信

息（见附件 1）。网上申报时间为 10月 14 日至 10 月 31 日，各

县（区）网上审核截止时间为 11月 6 日。

2. 线下报送：申报纸质材料请于 11月 10 日前报送至市党

政办公大楼 623室。

二、申报对象

1. 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依法批准设立，并列入新闻记者证

核发范围、具有新闻采编业务的单位中，从事新闻采编业务的新

闻专业技术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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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公务员（含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）、

离退休人员不得申报评审职称。受到党纪、政务、行政处分的，

在影响期内不得申报职称评审或考核认定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1. 申报评审条件根据《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（职业资格）

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〈江苏省新闻专业技术资格条件（试行）〉

的通知》（苏职称〔2021〕46 号）规定执行。

2. 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职称的资历（任职年限）截止时间为

2023 年 12月 31 日，申报职称的业绩成果、论文、学历（学位）

等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31日，其后取得的不作为评审的有效

材料。

3. 继续教育条件按照《国家新闻出版署等关于印发〈新闻专

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〉的通知》（国新出发〔2022〕8 号）

和《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》规定执行。

4. 职称初定申报人员参看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

《关于做好 2024 年职称初定和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》, 按照通

知要求申报。

四、申报材料要求

（一）申报人员提交的材料：

1. 申报人员通过“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”系统下载

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》，A3 纸打印，骑缝装订，一式 3

份，并经所在地人事职称主管部门核实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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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经单位核实确认的《宿迁市申报新闻专业中级职称人员

简介（公示）表》（附件 3）A3 纸复印一式 5 份，加盖公章后，

其中 1 份装入《评审材料卷宗》。

3. 装订成册的《评审材料卷宗》1 份，要求如下：

（1）申报人员个人声明须申报人本人手写签名；

（2）任期内各年度考核表复印件；

（3）任期内继续教育成绩单复印件或相关证明材料；

（4）有效期内新闻记者证、任期内任现职资格证书及聘书、

最高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、相关获奖证书等材料复印件。

（5）任期内代表作品、论文报告等材料：担任现职以来主

创的新闻作品（提交获奖证书的须附上新闻作品）；在省级以上

刊物正式发表的论文复印件（含论文封面、全部目录页、正文）；

高水平论坛、大会发表主题报告或大会交流报告内容及相关证明

材料；

（6）个人业务工作报告，重点是任现职以来的业务总结报

告，3000 字以内；

（7）所在单位出具的对申报人员现实表现的鉴定并盖章；

4. 破格申报者，请按破格条件逐项准备材料；单位出具的

同意破格意见，需经县（区）职称办或市职称办审核同意并加盖

印章；同时填报《宿迁市破格晋升新闻中级专业职务任职资格申

请表》（附件 4）。

以上提交的所有复印件，均须经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核实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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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件一致后签字盖章，并注明日期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提交的材料：

各地宣传部门和市直有关单位扎口报送所在地区、所在单位

申报人员的申报材料，并提交《宿迁市新闻专业技术资格评委会

评审对象情况一览表》（附件 2）书面盖章 1 份（不需装订，电

子版发送至 sqxwc6233@163.com）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1. 各地宣传部门和市直有关单位要严格做好所在地区、所

在单位申报人员申报材料的审核把关工作，所有复印件须审核原

件并与原件保持一致。对通过弄虚作假、暗箱操作等违纪违规行

为取得的职称，一律予以撤销并记入全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申报

评审诚信档案库，记录期为 3 年，并对申报单位和申报人员进行

通报批评。

2. 各地宣传部门和市直有关单位在推荐上报申报人员材料

前，须开展民意测验。参加测验的人数须在 15人以上，不足 15

人或测验结果群众意见分歧较大者（赞成票超过二分之一，不足

三分之二者），须按干部管理权限由上级党组织或上级组织人事

部门作出较为详细的书面说明。参加民意测验人员须在《宿迁市

申报新闻专业中级职称人员简介（公示）表》相关栏目中签名。

3. 纸质报送材料相关文件、申报表请至宿迁宣传网通知公

告栏目（http://www.sqxc.gov.cn/）下载。

六、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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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核通过的申报人员，在报送材料时一并缴纳相关评审费用。

费用标准按照《关于公布宿迁市区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的通知》

(宿财综〔2024〕19号)规定执行。

联系人：王晓兰，联系电话：84368052。

附件：1.新闻中级职称网上申报操作指南

2.宿迁市新闻专业技术资格评委会评审对象情况一览

表

3.宿迁市申报新闻专业中级职称人员简介（公示）表

4.宿迁市破格晋升新闻中级专业职务任职资格申请表

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

2024年 10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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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
